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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104 年度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宜蘭縣照顧服務員第六期 

招生簡章 

                招訓字號：北分署綜字第 1042700276 號 

一、訓練目的: 2013 年統計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 13.4%，老化指數

69.97%，持續增加之現象隨著家庭照顧結構的改變，目前宜蘭工作人員數 780 人，

其中照顧服務員僅有 411 人，宜蘭縣老年人口占該縣整體人口的 13.08%，為全台

前五大高齡縣之一，而宜蘭的老化指數更達 85.83%，大幅高於全台平均值的

68.64%。但如此高齡的宜蘭縣，卻是台閩地區長期照護資源倒數第七名的縣市，

因應人口老化，羅東聖母醫院籌劃老人大樓興建，培育服務人才是當務之急，勞

動部勞動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會為鼓勵失業、待業或在職勞工參加照顧服務

員充實本國照顧服務人力，並促進中高齡者、婦女及一般失業者就業機會，聖母

醫院願意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本國照顧服務人力訓練，並協助就業為前題，來辦理

照顧服務員訓練。 

二、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宜蘭縣社會處 

三、辦理單位：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四、招生對象與資格條件：  

(一)一般國民(16 歲以上)。 

(二) 配合「外籍配偶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協助方案」：取得居留證之外籍配偶、

或取得長期居留或於依親居留有效期內取得工作許可或定居之大陸配偶。 

(三) 具有照護服務熱忱者。 

(四)參加本職業訓練期間，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不得同時申請本計畫補

助。 

五、招訓人數: 45人(收失業者)。 

六、報名方式：即日起至民國 104年 04月 18日止。 

    報名專線：03-9544106 轉 6057 

七、報名地點：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號 

八、聯 絡 人：陳宛青小姐 

九、上課地點：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號 

十、核心課程地點：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號(11樓簡報室) 

十一、實習課程地點：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號(羅東聖母醫院、羅東聖母醫

院附設護理之家) 

十二、開結訓日期：104年 04月 20日至 05 月 02日時間自 08:00至 16:30 

十三、甄試方式及錄訓標準：依課程特性辦理甄試(含口試、筆試)，依其成績錄

訓，另二年內已有重複參訓紀錄或尚在訓後九十日

內就業輔導期間之學員或無就業意願者不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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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收費及補助標準： 

(一) 全期收費新臺幣 7,700元整。 

(二) 學員於參加核心課程之出席率應達 90%，另課程名稱為實習課程出席率

100%，得已參加結業考試。 

(三) 學員上課出席率符合前述規定並取得結業證書，依其提供身分資料經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複審後，符合特定對象者，最高給予全額補助，一般對

象者，給予部分(80%)補助，將於結訓後 2個月內辦理補助費用。 

十五、學員中途離訓之退費事宜： 

(一)參訓學員繳訓費用，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退訓者；訓練單位最多收取核

定訓練費用的 5%。 

(二)已開班但未達(含)訓練總時數的三分之一者，訓練應退訓練費用的 50%。 

(三)已逾訓練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十六、考核及結訓條件: 

(一)課程筆試。 

(二)實習由單位主管或資深護理人員依評分表評分。 

(三)成績考核：受訓對象參加核心課程之出席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並完

成所有回覆示教課程及臨床實習課程者，始可參加筆試。 

(四)核心課程測驗及臨床實習（機構實習成績及居家實習成績各佔 50%）皆應

達 80分以上為及格標準。 

(五)筆試成績達 80分，實習成績達 80分，兩者均達標準始核發結業證書。 

(六)訓練期滿且經考評及格者，訓練之機關團體將相關資料送縣府同意核備

後，再由訓練單位依據宜蘭縣政府同意核備函文號及格式應依據宜蘭縣

政府形象作業規定自行印製辦理證書轉發。 

(七)已領證之學員如因證照遺失或因個人資料異動辦理補換發，申請人應先

檢具補換發申請書及證明相關文件，宜蘭縣政府將以公函方式核發不再

另行印製證書。 

十七、注意事項： 

(一) 失業者參訓學員一律加入勞工保險(訓)字號保險。 

(二) 核心課程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實習課程出席率百分之百。 

(三) 應備文件：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正面半身照片 1吋 3         

張、失業及特定身分相關證明文件、勞保明細表。 

十八、補助經費來源：係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就業安定基金

項下補助。              


